北京兴安嘉业管理服务中心科技文化创意综合办公楼
空调运行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

签署时间：贰零贰壹年叁月

签署地点：北京市海淀区
甲方： 北京兴安嘉业管理服务中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7号

负责人： 

电话：

邮箱：

邮编： 

乙方：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茶贸北街一号院2号楼2单元0725

法定代表人：刘柯
电话：010-52892872

邮箱：656314876@qq.com

鉴于：

     1、2018年甲方与乙方签订的《空调运行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2、2018年，甲方与乙方签订主合同后，燃气、人工成本急剧涨价，以及供暖面积从9500㎡增至10439㎡等诸多因素，导致运行成本不断升高，导致空调运行亏损。
     3、京发改（2013）1654号通知（本市非居民供热价格统一调整为42元/建筑平方米·采暖季）。

   为此，甲乙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京发改（2013）1654号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就主合同空调运行承包费用进行调整。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收费依据和标准：
供暖费：按照42元/建筑平方米·采暖季收取，依据《京发改（2013）1654号通知》；
制冷费：按照42元/建筑平方米·制冷季收取，参照供暖费收取；
制冷和供暖实际面积：10439㎡；
将主合同空调运行承包费由780000元/年，调整为876876元/年（（42+42）*10439=876876元/年）。

费用调整时间：从2018年-2019年供暖季开始执行，至主合同终止。
合同金额：大写：贰佰捌拾贰万肆仟叁佰捌拾元整。小写：2,824,380.00元
费用调整后的已履行合同金额：632190元

2018年11月15日-2019年11月14日：876876-780000=96876元；
2019年11月15日-2020年11月14日：876876-780000=96876元；
2020年11月15日-2021年3月15日：876876/2=438438元。
价税小计：632190元
费用调整后的未履行合同金额：
2.1 2021年3月16日-2021年11月14日：876876/2=438438元元

2.2 2021年11月15日-2022年11月14日：876876元

2.2 2022年11月15日-2023年11月14日：876876元
价税小计：2192190元

价税总计：2824380元

付款方式：
1、费用调整后的已履行合同金额的付款方式：于2021年4月15日前，扣除2020年-2021年供暖水、电费后一次性支付乙方；

2、费用调整后未履行合同金额的付款方式：乙方逐年向甲方收取包干费。每年4月15日前和10月15日前分别支付年包干费用肆拾叁万捌仟肆佰叁拾捌元整  438,438.00元）。
3、甲乙双方同意从支付的包干费中扣减上期制冷或供暖运行中，甲方为乙方运营消耗而垫付的水电费，余款直接支付给乙方，乙方负责开具税务正式发票。
四、
其他
1、
该项目超过约定时段需要空调运行的乙方按照700元/小时收取加时费。
2、年包干费按照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对制冷和供暖收费标准制度、通知等规定执行。

3、本协议一式贰(2)份。甲乙双方各执壹(1)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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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方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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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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